立法院第11屆第4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4年11月19日（星期三）上午9時2分至12時10分
地    點：紅樓3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永康 羅美玲 黃　仁 馬文君 沈伯洋 林楚茵 林憶君 
　　　　　徐巧芯 王定宇 陳冠廷 陳俊宇 （出席委員11人）
列席委員：柯志恩 賴士葆 鍾佳濱 張嘉郡 林岱樺 楊瓊瓔 鄭正鈐 
　　　　　王鴻薇 林倩綺 吳思瑤 蘇清泉 徐富癸 葉元之 蔡易餘 
　　　　　（列席委員14人）
列席人員：國防部部長顧立雄及所屬人員
主    席：馬召集委員文君
專門委員：廖曼利
主任秘書：李淑娟
紀    錄：簡任秘書  曾郁棻
　　　　　簡任編審  張美慧
　　　　　科    長  呂雅玲
　　　　　專    員  謝禎鴻
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邀請國防部部長顧立雄報告「國軍心理衛生制度實施後之影響探討、心理求助樣態原因分析及策進作為」，並備質詢。
（國防部部長顧立雄、政治作戰局局長史順文報告，委員羅美玲、林憶君、沈伯洋、馬文君、林楚茵、柯志恩、徐巧芯、王定宇、賴士葆、王鴻薇、葉元之、陳冠廷及陳俊宇等13人質詢，均由國防部部長顧立雄、全民防衛動員署署長李定中、政治作戰局局長史順文、政戰綜合處處長藍峯、軍醫局局長蔡建松、戰略規劃司司長黃文啓、國防採購室主任趙亞平、人事參謀次長室次長劉沛智、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次長連志威、陸軍司令部參謀長陳建義、空軍司令部參謀長李慶然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院長李世強等即席答復。）
決定：

(1) 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報告及詢答結束。
(2) 委員陳永康、黃仁、林岱樺及徐富癸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3) 委員所提書面及口頭質詢未及答復或要求提供之資訊，請國防部於2週內以書面答復本會全體委員並副知本會。委員另指定期限者，從其所定。 
臨時提案2案
1、 中共對於我國立法委員沈伯洋進行立案調查、予以通緝一事，中共對我國國人皆無管轄權，又我國屬民主國家，即便意識型態不同，人民人身安全及言論自由皆受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沈伯洋受中共立案調查一事，其言論應予以維護，否則民主自由體制必難存續，更是攻擊我國憲政制度之核心，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呼籲中共應自我克制，並予以嚴厲譴責。
提案人：王定宇　林楚茵　羅美玲　陳俊宇　
　　　　陳冠廷　
決議：修正通過。

2、 國防大學作為國軍最高學府，肩負培育具備現代化思維與戰略視野軍官的重責。然而，長期以來校長及各級主管多由現役軍職幹部兼任，導致學校文化偏重紀律服從，缺乏教育行政與學術治理的專業背景，以部隊管理模式套用於學校運作的現狀，限制了學術發展、創新思維的孕育，已不符國防轉型與知識戰時代的需求。為持續推動國防教育的現代化進程，國防部應參考國際軍事院校的經驗，建立軍事教育專業化與學術自主間的優化平衡機制。藉由學術專業來領導學術事務，全面提升國防大學的教學品質、戰略研究能力及國際合作能量。鑒此，建請國防部研議「軍事教育條例」第8條及「國防大學組織規程」第7條條文修正之可行性，建議應明文規定國防大學設置軍、文職副校長各1人，以強化教育專業分工。請國防部於3個月內提出研議方案，並提報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王定宇　林楚茵　沈伯洋　羅美玲　
　　　　陳冠廷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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